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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

第 24屆第 6次常務理事暨會員工會理事長聯席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：106年 12月 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時 

二、 地 點：本會勞工福利教室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 

三、 主 席：鄭理事長進昌             記 錄：陳昆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鄭進昌、陳茂民、陳明根、駱文霖、黃水銘、范進興、黃榮彬、

田賢堂、黃同源、林裕發、蘇正佑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鄭有福、林錦洲、孫振益、莊慶文、曾木火、林晃民、陳清霖、

黃芳哲、葉粧芬、蘇南通、陳合華、陳昆昌。 

六、 請假：黃裕芳、陳恩源、林港明。 

七、 主席報告：（略）。 

八、 總幹事報告：（略）。 

九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

案 由：建請重新推派本會出任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董事會第 24 屆董事

候選人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已推派鄭理事長進昌及李理事樹霖出任，並送理事會討論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已送理事會討論。 

十、 討論提案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檢附 107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（如附件一、二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送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選派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第 8 屆會員代表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來函辦理。 

二、 該會預訂於 107 年 3 月 12 日召開第 8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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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請本會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報送代表名冊。 

三、 本會派任代表名額 1 位，現任代表為吳安祥，為配合報送期程，擬

提常務理事會討論通過後，再提理事會追認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決 議：  

一、 經全體出席常務理事及理事長無異議通過推派駱常務理事文霖出

任。 

二、 先函報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並提下次理事會追認。 
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 提 

案 由：本會為嘉惠全體會員、提昇事業部營收及公司營運績效，擬購買生技

事業部「甦活頭皮胺基酸洗髮精」產品贈予全體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，

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公司生技事業部生產之「甦活頭皮胺基酸洗髮精」，自推出上市後佳

評如潮，深受使用者肯定。 

二、 經洽生技事業部同意以二瓶 500 元之優惠價提供本會購贈會員，總

計費用約需 1,830,000 元（以 3,660人計算）。 

三、 經查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並無該項預算，另審視 106 年預備金餘

額尚足以支應上項費用，如蒙獲同意購贈案﹐擬建議由該預算項下

支應。 

四、 礙於本案須於本（106）年底前辦理完成，並列為生技事業部 106年

度營收，爰提請常務理事會議通過後，提理事會及代表大會追認。 

辦 法：  

決 議：通過，送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一、 發放對象為 106年 12月 1日在職並繳納會費者為限。 

二、 所需費用於預備金項下支應並送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十一、 臨時動議： 

臨時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駱常務理事文霖  提 

案 由：建議選擇勞退新制人員如辦理結算時，可先領回二分之一舊制退休

金，其餘併入專戶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如案由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公司參辦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送公司參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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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動議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駱常務理事文霖  提 

案 由：建請公司頒發久任同仁紀念獎牌以資獎勵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鑒於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表彰員工久任辦法已取消，為鼓勵員工久任

及獎勵員工長期對公司的付出，並提昇對公司忠誠度，建議公司擬訂

獎勵辦法（如紀念獎牌或其他方式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公司參辦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送公司參辦。 

臨時動議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蘇理事長正佑  提 

案 由：建議公司依「經濟部所屬事業僻地加給等級劃分規定」對花東及公司

其他偏僻地區，恢復發放僻地加給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經查公司原領有僻地津貼之花東及其他偏僻地區，於 92 年間因公司

經營艱困，共體時艱而停止領取。 

二、 次查經濟部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「地域加給檢討及調整規劃專

案小組會議結論」，自本（106）年 7月 1日將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

僻地等級劃分標準表」修正為「經濟部所屬事業僻地加給等級劃分規

定」。 

三、 同為經濟部所屬之事業機構員工均領有該加給，衡酌公司近年來經

營狀況已有大幅改善，實應本照顧偏遠地區員工之初衷，儘速恢復

僻地加給之發放。 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公司參辦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送公司參辦。 

十二、 散會：同日下午 5 點 05 分。 

 

 

 

 

 


